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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google.com/search?q=%E9%99%BD%E5%85%89%E9%84%89%E9%9A%A8&rlz=1C1GCEU_zh-TWTW820TW821&oq=%E9%99%BD%E5%85%89%E9%84%89%E9%9A%A8&aqs=chrome..69i57j0i512i546l4.5129j0j4&sourceid=chrome&ie=UTF-8#fpstate=ive&vld=cid:fe976cf4,vid:az4m2dXKXnY,st:0
https://www.google.com/search?q=%E9%99%BD%E5%85%89%E9%84%89%E9%9A%A8&rlz=1C1GCEU_zh-TWTW820TW821&oq=%E9%99%BD%E5%85%89%E9%84%89%E9%9A%A8&aqs=chrome..69i57j0i512i546l4.5129j0j4&sourceid=chrome&ie=UTF-8#fpstate=ive&vld=cid:fe976cf4,vid:az4m2dXKXnY,st:0
https://youtube.com/@user-my6ff5hy4c?si=Tue6XzekuGi5956z


 

 

林某警察局科長甲，疑有違法兼課及濫用公

務車情事，後經該局政風室調查釐清，甲之

兼課行為及支領鐘點費尚符「公務員服務

法」及「軍公教人員兼職及講座鐘點費支給

規定」之限制，惟每年度授課時數均達 64

小時以上，不免引發機關同仁或外界質疑。

另就行車紀錄顯示，甲確有私用公務車往返

私人住處情事，此節業已構成公務員侵占 

（私用）公有物之行為。 

事實概述 

1. 懲處（戒）原因及結果： 

就甲侵占（私用）公有物部分，業依「警察人員獎懲標準」相關規定，予以

記過 2 次之處分，並追繳不當使用公務車所耗用之油費共約新臺幣 3 萬 7

千餘元。 

2. 相關法條： 

（1）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3：「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

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，應經服務機關許可。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 

機關許可。」 

（2）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第 2 點「講座鐘點費部分」 

（3）該警察局公務車輛管理使用規定第 9 點第 18 款：「公務車輛應依規定使

用，不得有公車私用情形；車輛管理人員及修理（保養）人員亦不得利

用職務隨意駕駛公務車輛外出。違者均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議處。」 

（4）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第 7 條第 1 款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記過：不遵規

定執行職務或執行重要公務不力，情節嚴重。」 

 

  

懲處(戒)情形 

廉政小叮嚀： 

甲使用公務車輛往返自宅之行為，已明顯違反公務員不得私用公有物之規定。

同仁在外執行勤務，縱有時因執勤地點或路線鄰近自宅，仍不宜搭乘公務車輛

自執勤地點逕行返家，否則其中所衍生之油耗及時間將因而增加，涉犯刑事與

行政責任。 

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前往法務部廉政署網站透明晶質獎專區了解更多： 

https://www.aac.moj.gov.tw/6398/6518/1125422/Nodelist 

 

 

https://www.aac.moj.gov.tw/6398/6518/1125422/Nodelist


 

 

Q: 

廠商送禮至承辦人家中，可以收受嗎？ 

 

A:  

1.承辦人如在家中，應當場予以拒絕退

還，如承辦人不在家或無法立即退還，

應於 3 日內簽報長官，並送交政風機 

構處理。 

2.公務員透過配偶、直系血親、同財共 

居家屬之名義收受財物，或藉由第三人

收受後轉交其受贈財物， 亦「推定」為 

公務員本人之行為。 

3.公務員應向家人宣導如有廠商送禮至

家中，應予拒絕並通知公務員本人依本 

規範處理。 

Q: 

參加驗收、會勘等工作，可否於會後至餐廳接受廠商招 
待餐飲 ? 

 

A:  

參與驗收、會勘等工作之公務員與該承商具有承攬契約

之職務上利害關係，故公務員不得接受餐飲招待。 

 

指個人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（構）或其所

屬機關（構）間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◆業務往來、指揮監督或費用補（獎）助等關係 

◆正在尋求、進行或已訂立承攬、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

◆其他因本機關（構）業務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，將

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

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 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2 點第 2 款 



 

 

 

 

 

消保電影院 — 文創者業配銷售篇 
消費者保護宣導 

 

 

 

👀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XwfYoB-09Mk


 

 


